
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

第20屆第2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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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報
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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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
審議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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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鄉公所提案

4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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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三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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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
會

議

審 議 鄉 公 所 提 案 審議鄉公所提案

4

月

23

四 第

三

次

一、審議鄉公所提案

二、討論代表提案

三、人民請願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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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會

議

四、臨 時 動 議

五、閉    會

備       註

1.代表及鄉公所提案，應於開會前 5日以書面送

交本會彙辦。

2.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15份，送交本會。

3.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。

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20屆第2次臨時會開幕典禮

暨預備會議

預備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4月 21日上午11時 05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日隆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

朝棟、藍代表信惠、吳代表朝煌、吳代表秋玟、游代表三郎、張代

表永德、林代表森枝

列　席：本會秘書陳韋志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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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　錄：陳碧慧

主席宣告開議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宣告開議。

2.本會秘書報告本次議事預定議事日程表及其他事項。

（二）討論事項：討論本次會議事日程

開幕典禮暨第1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4月 21日上午11時 20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日隆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

朝棟、藍代表信惠、吳代表朝煌、吳代表秋玟、游代表三郎、張代

表永德、林代表森枝

列　席：鄉長林錫忠、主任祕書兼觀光所所長李錦池、秘書兼行政室主

任李輝文、民政課課長吳玉輝、財政課課長黃海濤、工務課課長

鄭志昌、農經課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謝

媛苓、人事室主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陳穎、圖書館管理員黃吉

昇、幼兒園園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隊長林聰聖、本會秘書陳韋志。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

開會典禮（行禮如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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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致開會詞（詳另錄）

紀　錄：陳碧慧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宣告開議。

2.本會秘書報告。（略）

（二）討論事項：

鄉公所提案

 （1）為辦理本鄉鄉有義結段505、506、507地號等3筆非公用土

地設定30年地上權處分案，提請 貴會審議。          

（2）為支付「礁溪鄉健康休閒專用區公有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」

鋼筋工程款、訴訟費及遲延利息墊付款計41萬 1,485元，

提請  貴會審議。  

散  會：下午17：30分。

第2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4月 22日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日隆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

朝棟、藍代表信惠、吳代表朝煌、吳代表秋玟、游代表三郎、張代

表永德、林代表森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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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　席：鄉長林錫忠、主任祕書兼觀光所所長李錦池、秘書兼行政室主

任李輝文、民政課課長吳玉輝、財政課課長黃海濤、工務課課長

鄭志昌、農經課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謝

媛苓、人事室主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陳穎、圖書館管理員黃吉

昇、幼兒園園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隊長林聰聖、本會秘書陳韋志。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

紀　錄：陳碧慧

第3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4年 4月 23日上午10時 55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游主席見璋、莊副主席漢銘、吳代表日隆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

朝棟、藍代表信惠、吳代表朝煌、吳代表秋玟、游代表三郎、張代

表永德、林代表森枝

列　席：鄉長林錫忠、主任祕書兼觀光所所長李錦池、秘書兼行政室主

任李輝文、民政課課長吳玉輝、財政課課長黃海濤、工務課課長

鄭志昌、農經課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課長林靜瑩、主計室主任謝

媛苓、人事室主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陳穎、圖書館管理員黃吉

昇、幼兒園園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隊長林聰聖、本會秘書陳韋志。

主  席：游主席見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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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　錄：陳碧慧

　　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成立第3次會議。

2.秘書宣讀第1次會議記錄（略）。

3.鄉公所增提第3案工務類提案，經大會決議同意併入本會

期審議。

（二）討論事項：

      1.鄉公所提案

 （1）為辦理本鄉鄉有義結段505、506、507地號等3筆非公用土

地設定30年地上權處分案，提請  貴會審議。          

（2）為支付「礁溪鄉健康休閒專用區公有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」

鋼筋工程款、訴訟費及遲延利息墊付款計41萬 1,485元，

提請  貴會審議。

（3）本所獲中央補助辦理104年度「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

畫」-礁溪市區道路（溫泉路、仁愛路、德陽路）景觀與人本

環境改善計畫案-第二期工程（溫泉路），計940萬元，另

地方配合款206萬 3,000元，墊付款共計1,146萬 3,000

元，提請  貴會審議。

2.人民請願案：

 （1）大忠社區發展協會興建大忠社區活動中心請願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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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宜蘭縣礁溪鄉晨泳會敬請反映民意，照顧鄉親健康、福利，

建請鄉公所勿將「礁溪鄉公共造產鄉立溫泉游泳池」委外

經營。

     3.臨時動議（另錄）。

散 會：下午17:3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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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演　  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游主席見璋致開幕詞        中華民國104年 4月 21日

　       林鄉長、鄉公所各課室主管及本會代表同仁，大家早！今天是

第20屆第2次臨時會，本次會期鄉公所提送2項提案，首先請鄉

長報告，再逐項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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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公所提案　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1號

案　由：為辦理本鄉鄉有義結段505、506、507地號等3筆非公用土地設

定30年地上權處分案，提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一、本案土地地上建物(原為礁溪國小宿舍)業經縣府報廢在案，

因有礙整體市容景觀，不利本鄉推動觀光產業之發展，

經檢討已無供公務使用之需要，擬辦理設定地上權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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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，引進民間資金投資，促進地方繁榮，挹注鄉庫收

入。

二、 依據宜蘭縣礁溪鄉鄉有財產經營管理自治條例第 78 條

定：「鄉有不動產之處分、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以上

之租賃、設定地上權、委託民間經營等，應送請本鄉鄉

民代表會審議同意後，報經縣政府核准。」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審議。

決　議：本案退回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工務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2號

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度推動執行機

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」考核獎勵金計新台幣 12萬元整，

提請墊付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一、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建上易字第44號判決

書辦理。

二、為減少遲延利息支出，特將本墊付案提送貴會審議同意先 

行墊付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4年度追加減預算後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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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工務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3號

案　由：本所獲中央補助辦理104年度「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」-

礁溪市區道路（溫泉路、仁愛路、德陽路）景觀與人本環境改

善計畫案-第二期工程（溫泉路），計940萬元，另地方配合

款206萬 3,000元，墊付款共計1,146萬 3,000元，提請  貴

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年 4月 17日營署道字第1042906024號

函 (如附件)示應於五月底前辦理發包，並於年度內執行完畢，

為爭取執行時效，特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俾利工程執行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審議，俟本（104）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時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人民請願案：

第一號：請願書

請願人：大忠社區發展協會

主  旨：本村現並無一可集會及活動之場所，請 貴會能協助爭取社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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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中心之興建，並督請鄉公所能實現協助興建之承諾。

決  議：請公所與大忠社區發展協會繼續溝通協調，並持續積極向縣政

府爭取於原規劃地點（即礁溪國中旁）興建，以符社區需求。

第二號：請願書

請願人：宜蘭縣礁溪鄉晨泳會

主  旨：敬請反映民意，照顧鄉親健康、福利，建請鄉公所勿將「礁溪

鄉公共造產鄉立溫泉游泳池」委外經營。

決  議：本鄉鄉立游泳池溫泉資源珍貴，為造福鄉親福祉及嘉惠鄉民健

康，不應委外經營。

臨時動議

提案人：藍代表信惠

附議人：莊副主席漢銘、簡代表阿忠、李代表朝棟

類　別：工務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1號

案　由：建請公所轉請礁溪電信局增加該局旁邊空地之照明設施及時程，

以嘉惠鄉民人車安全。

理　由：該空地原係由礁溪電信局提供 2盞路燈回饋鄉里，惟照明時間

僅至晚間11時許，或甚至整夜未亮燈，影響鄉民人車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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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　法：建請公所轉請礁溪電信局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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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出席一覽表 

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

計

   姓

   名

日

期

吳

日

隆

簡

阿

忠

李

朝

棟

游

見

璋

莊

漢

銘

藍

信

惠

吳

朝

煌

吳

秋

玟

游

三

郎

張

永

德

林

森

枝

  104.4.21 11

104.4.22 11

104.4.23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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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3

天

備

註

╳ △  /

： ： ：

代 代 代

表 表 表

請 缺 出

假 席 席

議決統計表

 提

件  案

      表

數

類

別

鄉

公

所

提

案

代

表

提

案

臨

時

動

議

人

民

請

願

案

合

計

民   政 

財   政 1 1 2

主   計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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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  務 1 1 2

農   經

社   會 1 1

幼   教

行   政

圖   書

環   保

觀   光

合   計 2 1 2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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